附件：广播电视大学共享课程管理办法（试行）

　　                        

　　为更好地提升广播电视大学共享课程品质及教学资源总体水平，保证共享课程建设和教学质量，推进广播电视大学课程教学资源共建和优质教学资源共享，制定本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共享课程指省级电大及有关单位已开设或拟开设的有较好基础，经过评估，纳入中央广播电视大学统设课程，统一管理，面向全国电大系统开设，并主要由有关省级电大及有关单位承担具体教学工作的特色课程和优质课程。

　　第二条　省级电大、中央电大各学院和普通高校、社会团体均可作为共享课程的合作单位（以下简称“合作单位”）。合作单位按照“共享课程协议书”的职责分工，负责共享课程的建设、教学教务管理及教学实施等相关工作。

第二章 课程设置

　　第三条 中央电大共享课程专家审核组（以下简称“专家审核组”），对合作单位提供的材料进行审核，评估课程及课程教学资源，形成审核意见。专家审核组审核通过后，中央电大与合作单位签署“共享课程协议书”。

　　第四条　合作单位需向中央电大提供的材料包括：（1）课程教学大纲及专家审定意见；（2）课程多种媒体教学资源一体化设计方案、实物、建设档案及专家审定意见；（3）课程教学设计方案；（4）课程考核说明及专家审定意见；（5）参与课程建设人员的情况介绍等。

　　第五条 “共享课程协议书”的主要内容：（1）明确中央电大和合作单位在课程建设、教学教务管理及教学实施的职责与分工；（2）确定课程建设、教学教务管理及教学实施的经费投入方式，明确利益分配等相关事宜等。

　　第六条 合作单位指派相关学科教师作为课程主持教师，负责课程建设、教学教务管理及教学实施等相关工作。中央电大指定相关学科教师作为课程联系教师，协助合作单位及主持教师落实课程建设、教学教务管理及教学实施等相关工作。

第三章　教学教务管理

　　第七条 合作单位提供的课程教学大纲应符合《中央电大关于制定广播电视大学课程教学大纲若干意见》、《中央电大课程教学大纲建设流程》的要求，经中央电大审核后发布施行。  

　　第八条 课程须配备3种或3种以上媒体教学资源。需要修改、补充或新建的课程教学资源，纳入中央电大课程建设规划，统一管理。合作单位按照中央电大《课程标准》、《课程建设工作规程》、《课程工作建设流程》、《网上教学工作规程》及《网上教学工作流程》等要求，组织编制、审定课程教学资源，经中央电大审核通过后投入使用。

　　第九条 课程教学设计方案是组织实施课程教学的指导性文件，应符合课程教学大纲、《中央电大课程教学设计方案的编制要求（试行）》及《广播电视大学教学过程管理规范》等文件的要求，经中央电大审核后发布施行。

　　第十条 课程考核说明及形成性考核册是组织实施课程考核的指导性文件，应符合教学大纲、多种媒体教学资源、《广播电视大学全国统一课程考核工作规程》及《广播电视大学全国统一课程形成性考核实施办法》等要求，经中央电大审核后发布施行。

第四章　教学实施

　　第十一条 中央电大协助合作单位，对参与课程建设与管理的人员进行远程教育理论、教学资源建设和教学实施等方面的培训。

　　第十二条 课程首轮开设前，合作单位在中央电大指导下组织进行全国电大师资培训。培训内容包括：落实课程教学、教学管理文件和课程实施方案，根据需要开展学科前沿知识和教学教法技能的专题讲座等培训活动。

　　第十三条 课程教学实施工作主要由合作单位承担，中央电大协助合作单位提供课程学习支持服务。合作单位按照中央电大关于课程教学实施工作的要求，通过中央电大教学、管理、服务平台等各种途径，确保学生及时、便捷地获取课程教学资源，发布导学、助学等教学信息，指导学生利用多种媒体教学资源进行自主学习，负责答疑和受理学生的相关投诉，并利用电大在线远程教学平台，开展网上教学及教研活动，加强与各地学生和教师的交互。

　　第十四条 课程考核由中央电大统一组织施行。合作单位按照《广播电视大学全国统一课程考核工作规程》、《广播电视大学全国统一课程形成性考核实施办法》、《广播电视大学全国统一考试试题试卷的编制与管理办法》的有关要求，组织编制课程全国统一考试试卷，填写相关档案与试卷一并报送中央电大。

　　广播电视大学统一考试试卷使用前属于机密级国家秘密。命题及审题相关人员有保守秘密的义务。除命题、审题人员外，其他工作人员不得接触试题内容。命题组成员不得以命题、审题人身份发表辅导文章或举行考前面授辅导。教学辅导中不得以任何形式透露或暗示考试内容。

第五章　教学管理

　　第十五条 课程投入使用后，教学文件（课程教学大纲、课程教学设计方案、课程考核说明等）应保持相对稳定。确有修改、调整或重建需要，合作单位应向中央电大提出书面申请，经批准后方按中央电大有关规定开展相关工作。修改、调整或重建后的教学文件及专家审定意见应及时报送中央电大，经中央电大审核后发布施行。

　　第十六条 中央电大负责组织课程巡教、巡考工作，合作单位参与相关工作。课程开设一至两轮后，中央电大会同合作单位，依据《中央电大课程标准》和课程评估指标及评估方案，对课程综合质量进行评估。

　　第十七条 合作单位结合课程教学特点，组织开展教学模式改革工作，按照课程教学目标和教学特点，在课程教学设计、教学环境创设、教学资源建设与应用、教学过程实施及教学活动组织、学生学习支持服务等方面进行探索和研究。中央电大予以配合并进行必要的指导。

　　第十八条 中央电大教务处、考试中心、学习支持服务中心等部门和有关教学部，按照部门职责及归口管理的原则，承担“共享课程协议书”规定的由中央电大负责的课程教学与教学管理工作。

